
景院党发[2019]52 号

关于表彰 2018 年度优秀辅导员的决定

各党总支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2018 年度，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，广大辅导员

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认真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紧紧围绕

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“以生为本”的工作理念，不断提

高职业技能，爱岗敬业，管理育人，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

成长成才和“书香校园”创建活动等各项工作中取得良好成

效，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辅导员。为表彰先进，激发广大

辅导员的工作热情，经学生评议、二级学院评议、学工部（处）

考核，校考核领导小组审核，并进行公示，校党委会批准，

孟伟、方俊、汪峰、孙幼皓四位辅导员评为 2018 年度优秀

辅导员，现予以表彰。



希望全体辅导员向受表彰的同志学习，立足本岗，努力

工作，受表彰的同志戒骄戒躁，继续努力，争取在我校的本

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中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中共景德镇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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